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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的
适用困境与规制

　　摘　要　2026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实施。在新旧

法衔接阶段，对于在新法实施前已立案未办结且符合案情重大、复杂的治安案件能否适用新法

规定的案件办理期限（以下简称办案期限）延长以二次为限的问题亟待厘清。本文根据新法实

施前是否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将此类案件划分为两类，分类讨论办案期限延长的适用困境，并

且结合程序从新、有利于当事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提出对于新法实施前未办理过办案期限

延长的未办结案件，可以适用新法办理两次延长；对于新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未

办结案件，应当适用旧法仅可办理一次延长的基本适用规则，以维护执法规范化与行政诚信，

并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　　

　　关键词　新旧法衔接  办案期限  程序从新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

维护我国社会治安、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公

共秩序和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治安案件的案件办理期限（以

下简称办案期限）制度作为治安案件办理程

序中的重要制度，对于规范公安机关执法行

为、平衡公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护至关重

要。2026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治

安管理处罚法》）生效实施。新《治安管理

处罚法》对办案期限作出了重要修改，进一

步完善了治安案件的办案程序规则。然而，

在新旧法衔接阶段，针对新法实施前已经立

案但尚未办结的治安案件 [1]，是否能够适用

新法办案期限延长以二次为限的规定成为实

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深入剖析新旧

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适用困境，寻

找明确、合法、合理的适用规则，有着重要

作用。

一、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
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具体修改内容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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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旧法第九十九条，在保持 30 日基础

办案期限不变的前提下，在以下四个方面作

出修改，形成更为完善的办案期限规则体系。

（一）期限起算点：从“受理之日”改为“立

案之日”

旧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治安案件办案期

限自“受理之日”起算。新法将办案期限起

算点修改为“立案之日”，明确以公安机关

出具《立案决定书》为期限计算的起点，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

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行政处罚案件自立

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决定”[3] 的规定保持

一致，实现了行政案件办理期限计算规则的

统一性。

（二）延长期限规则：明确“延长以二

次为限”

旧法仅规定“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

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公

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最长办案期限为六十

日，但部分重大复杂案件因调查范围广、证

据固定难，六十日期限仍无法满足需求。新

法明确“期限延长以二次为限”，即基础期

限三十日届满后，可两次各延长三十日，公

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最长办案期限延长至

九十日，与《行政处罚法》的最长期限标准

衔接一致。

（三）审批权限：明确派出所案件延长

审批层级

旧法未对派出所办理案件的延长期限审

批权限作出明确规定，而新法规定“公安派

出所办理的案件需要延长期限的，由所属公

安机关批准”，将派出所案件的延长审批权

限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至县级公安机关，既减

少了行政流转成本，也提升了基层执法效率。

（四）不计入期限情形：新增“听证期间”

旧法仅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

间”排除在办案期限之外，未明确听证的期

间是否计入办案期限。新法则明确新增“听

证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的规定，既保障

了当事人充分行使听证权利，符合程序正当

原则，又避免了公安机关因履行听证义务而

陷入超期困境。

对于办案期限的起算点、审批权限、不

计入情形等纯程序性修改，不涉及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变更，应严格依照新法规定执

行。本文主要就新法实施前已经立案但尚未

办结的治安案件是否能够适用新法办案期限

延长以二次为限的规定进行讨论。

二、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案
期限的适用困境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办案期限延长

修改为“二次为限”，该修改对于新法实施

前已立案未办结案件的办案期限能否适用，

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有关办案期限的最大困

境。笔者认为，对于新法实施前已经立案但

尚未办结的治安案件，应当根据新法实施前

是否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进行划分，进而具

体分析其所面临的困境。

（一）新法实施前未办理过办案期限延

长的未办结案件

对于新法实施前已立案但未办结，且未

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治安案件，此类案件

办案期限届满三十日时，新法已经实施，此

时能否依据新法期限延长以二次为限的规

定，对办案期限进行两次延长成为最大困

境。依据旧法规定，此类案件一般办案期限

为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

安机关批准可延长三十日，办案期限最长为

六十日。而新法则明确延长期限以两次为限，

办案期限最长为九十日。若适用旧法，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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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一次，部分复杂案件可能因时间不足影

响办理质量，且违背程序从新原则；若适用

新法，办案期限最长可达九十日，相较于旧

法的六十日，则可能引发当事人对执法公正

性的质疑，进而可能有违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以及有利于当事人原则。

（二）新法实施前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

的未办结案件

对于新法实施前已立案且办理过办案期

限延长，但新法实施后仍未办结的案件，核

心在于能否依据新法再次延长。对于此类案

件，案件办理期限届满六十日时，新法已经

实施，此时能否依据新法期限延长以二次为

限的规定，将办案期限再次延长成为最大问

题。此类案件，当事人在第一次同意或知晓

案件延长时新法尚未实施，依据旧法规定，

其合理预期是案件六十日办结，无法预料到

新法实施后会再次延长。公安机关若直接依

据新法再次延长，可能会否定当事人的信赖

利益，违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而会降低

执法公信力。另外一方面，若依据旧法，则

此类案件可能会违背程序从新原则，也可

能因办案期限无法延长，影响办案质量，进

而有损当事人合法权益，违背有利于当事人

原则。

三、新旧法衔接下办案期限适用
的法律原则探析

在新旧法衔接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有着

众多法律原则可供遵循。笔者认为对于治安

案件办案期限的适用问题，则主要体现在程

序从新原则、有利于当事人原则以及信赖利

益保护原则。

（一）程序从新原则

程序从新原则的内涵。程序从新原则是

指在新旧法律衔接过程中，对于程序性质的

规定，应当适用新法的规定，除非法律另有

特别规定。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程序

法的核心功能是规范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保

障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效率性。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新法对程序规

则的修改往往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能实现

程序法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新旧法衔接过

程中，优先适用新法的程序规定，更有利于

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维护法制的

统一性和权威性。

程序从新原则的法律依据。程序从新

原则在我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具有明确

的依据。在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

规定确立了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但

也明确规定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

除外”，为程序从新原则留下了适用空间 [4]。

具体而言，由于程序法主要规范的是公权力

的行使程序，不直接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义务，其溯及适用并不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

权益，反而有利于保障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率

性，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权利和权益。因此，程序法的适用通常遵循

从新原则。

从司法层面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

要》（法〔2004〕96 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

确立了行政案件“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

司法裁判规则 [5]，也为程序性问题适用新法

规定提供了司法依据。

（二）有利于当事人原则

有利于当事人原则的内涵。有利于当事

人原则，是指在新旧法衔接过程中，若法律

适用存在争议，且不同适用结果对当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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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不同，应优先选择对当事人更为有利

的法律规则。其核心价值在于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平衡公权力行使与私权利保护。

有利于当事人原则的法律依据。如前文

所述，在法律层面，《立法法》第一百零四

条明确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法律溯及既往的

例外情形，这为有利于当事人原则提供了立

法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实

施行政处罚，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

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

适用新的规定”。该条文明确规定了行政处

罚时，应当适用对当事人有利的规则，从而

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司法层面看，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

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 号）以司法

解释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案件“实体从旧、程

序从新”的司法裁判规则，但也明确规定“适

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

利的”为打破“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基本

裁判规则的例外情形，为有利于当事人原则

提供了司法依据。

（三）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信赖利益保

护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指行政相

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执法

惯例或法律规范的合理信赖，并据此作出一

定行为，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变更或否

定该信赖基础，若因公共利益需要不得不变

动，应给予相对人合理补偿或救济。其核心

在于维护行政机关执法公信力，保障当事人

基于旧法及执法惯例形成的合理预期，是对

有利于当事人原则的具象化补充。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及法理基

础。从法理层面看，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源于

法治政府的诚信要求，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

主体，其执法行为与法律适用应保持相对的

稳定性与可预期性，避免因法律修订或规则

调整导致当事人信赖利益受损。在新旧法衔

接场景中，当事人基于旧法规定及执法惯例

形成的合理预期，应当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信

赖利益范畴，行政机关不得单方面否定该预

期，否则将削弱政府公信力，违背程序正当

原则。

从法律与司法层面看，《立法法》第

一百零四条关于法不溯及既往的例外规定，

为信赖利益保护提供了间接立法依据，即法

律修订不得随意损害当事人基于旧法形成的

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裁判中也明

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充分考虑

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对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

销、程序性规则的变更，需兼顾公共利益与

相对人信赖利益的平衡。

（四）法律原则的协调适用

程序从新原则是新旧法衔接下办案期限

适用的基础性原则，主要源于办案期限属于

纯粹程序性规定，即该事项不涉及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变更，适用新法既能统一执法

与司法的标准，也能契合立法层面对程序正

义的最新要求，是规范此类程序性事项法律

适用的基本原则。例如，对于办案期限的起

算点、审批权限、不计入情形等纯程序性事

项，应严格依照新法规定执行，以此筑牢执

法司法程序的规范化基础，维护统一的法律

适用标准。但程序从新原则并非无边界的刚

性规则，若新法程序规则的适用会直接损害

当事人实体权利、违背其基于旧法形成的信

赖利益，则应当启动有利于当事人原则以及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调整，实现程序规范



·57·

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理期限的适用困境与规制

与私权保障的平衡，而非单一适用程序从新

原则。

但程序从新、信赖利益保护、有利于

当事人三大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协

调的有机整体。程序从新原则作为基础性原

则发挥统领作用，优先规范纯程序性事项的

法律适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聚焦当事人的

合理预期与利益保障，当新法程序规则的适

用会直接破坏当事人基于旧法及执法惯例形

成的信赖利益并造成实际损害时，应当优先

考虑适用该原则，从而对程序从新原则的适

用范围加以合理限制。最后，有利于当事人

原则应当作为兜底补充原则，当信赖利益保

护原则与程序从新原则的冲突无法协调化解

时，便以“对当事人更为有利”为核心判断

标准，确定最终的法律适用规则，弥补前两

项原则协调的空白。

四、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案
期限的具体适用规则

结合上述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案期

限所面临的适用困境以及法律原则的适用逻

辑，本文区分不同案件类型，构建相应的办

案期限适用规则框架，以期有效地兼顾法律

原则、执法实践与当事人权利保障。

（一）新法实施前未办理过办案期限延

长的未办结案件：可适用新法办理两次延长

对于新法实施前已立案但未办结，且未

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治安案件。笔者认为，

应当适用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办案

期限规则，可以办理两次延长手续。这一结

论主要基于以下论据：

首先，这符合程序从新原则。治安案

件办案期限属于程序性规定，其核心功能是

规范公权力行使，保障执法合法、公正与高

效。新法对办案期限的修改更契合时代要求

与法治进步趋势，适用新法可统一执法标准，

维护法制统一性与权威性。如前文所述《立

法法》第一百零四条为程序从新提供了间接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

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
96 号）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确立

了行政案件“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司法

裁判规则。因此对于该类案件，适用新的办

案期限规则，符合程序从新的法律原则。

其次，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来看，新

法允许两次延长虽可能使办案期限延长，但

并未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因为此类案件未

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当事人尚未形成“仅

能延长一次”的合理预期，未产生信赖利益。

在其办理第一次延长时，新法已生效，当事

人可依据新法预期案件可能适用二次延长规

则，并不会违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另外一

方面，充足的办案期限能确保公安机关充分

调查取证，避免因期限不足导致事实认定不

清、证据收集不足，从而也有利于保障当事

人实体权利，更好地落实有利于当事人原则。

（二）新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办案期限延

长的未办结案件：不得适用新法再次延长

对于新法实施前已立案且办理过办案期

限延长，但在新法实施后仍未办结的治安案

件，笔者认为，不得依据新《治安管理处罚

法》办理二次延长手续，办案期限应按照原

法规定的六十日执行。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

下论据：

首先，这符合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信赖

利益保护是行政法核心原则，行政相对人基

于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法律规范的合理信

赖而产生的利益应受保护。当事人在新法实

施前依据旧法规定，在同意或知晓案件延长

一次，已经形成了案件六十日办结的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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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该预期属于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行

政机关不得单方面否定该预期，否则将削弱

政府公信力，违背程序正当原则。同时，在

其他法律领域的新旧法衔接实践中，也存在

类似的做法，即当新法的适用可能损害当事

人的信赖利益时，优先适用旧法。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 [6]，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四条 [7]，都明确规定了在行政

许可法律领域的新旧法衔接中，对于当事人

信赖利益的保护。因此，在治安案件办案期

限的新旧法衔接中，对于已经办理过办案期

限延长的未办结案件，应当优先保护当事人

在第一次同意或知晓办案期限延长时产生的

信赖利益，不得依据新法再次延长办案期限。

其次，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应优先于程序

从新原则。虽然程序从新是程序性规定适用

的基本原则，但程序从新原则主要服务于执

法程序的规范化与效率提升，而有利于当事

人原则则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就

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而言，有利于当事人原

则所体现的权利保障功能具有更为基础性的

地位，也更为重要。当二者冲突时，应优先

适用有利于当事人原则。具体来看，在该类

案件中，当事人在旧法框架下已接受案件延

长期限，权利义务处于稳定状态。适用新法

再次延长将打破这种稳定，进而侵犯当事人

的知情权与合理预期，难以有效保障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最后，如前文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

纪要》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适用新法对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规定

为打破“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司法裁判

规则的例外情形。该司法解释明确将“更有

利保护行政当事人合法权益”作为在新旧法

衔接阶段适用法律的价值追求。基于此，对

于程序规定，若适用旧法的程序规定，保护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也应当打

破程序从新的基本规则，适用旧法程序规定。

因此，对于已经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未办

结案件，其案件期限已在旧法实施阶段办理

了延长，公安机关在原有办案期限内将案件

办结，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更

契合新旧法衔接阶段适用法律的价值追求，

也有利于提升公安机关的执法效率与执法公

信力，故不得根据新法再次延长办案期限。

综上所述，在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新

旧法衔接中，对于已经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

的未办结案件，应当优先保护当事人在第一

次同意或知晓办案期限延长时产生的信赖利

益，不得依据新法再次延长办案期限。

新旧法衔接下治安案件办案期限的适

用，本质是程序从新、有利于当事人、信赖

利益保护三大原则的冲突与协调。应坚持“程

序从新为原则，当事人利益保护与信赖利益

保护为补充”的逻辑，实现执法效率、程序

正义与权利保障的三重平衡。具体而言，对

于新法实施前未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未办

结案件，适用新法可办理两次延长，既符合

程序从新原则，且不触及信赖利益保护问题，

也能有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于新法实

施前已办理过办案期限延长的未办结案件，

适用旧法不予办理两次延长，优先保护当事

人信赖利益，也符合有利于当事人原则的兜

底要求，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与利益，维

护行政诚信与执法公信力。

注释：

[1]本文所研究的新法实施前已经立案但尚未办结的治安案

件，均为符合案情重大、复杂的治安案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25年修订）第

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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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

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期限延长以二次为限。

公安派出所办理的案件需要延长期限的，由所属公安机关

批准。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听证的期间，不计

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第六十条

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零四条

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

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三条规定：“根据行政审

判中的普遍认识和做法，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

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

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

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下列情形除外：（一）法律、法规

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二）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

法权益更为有利的；（三）按照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应当适

用新法的实体规定的。”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19修正）第八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

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

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

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四条：“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变

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仅主张行政补偿的，应当先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

机关在法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

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2]马怀德．行政法学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3]王周户．行政法学 [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
[4]杨登峰．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适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

社．2022
[5]朱志强．当代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分析 [J]．法制与

社会．2020．24
[6]张悦、李洪雷．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定位与适用——

以人民法院百例行政判决为样本 [J]．人民司法．2024．21
[7]李垒．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J]．西部法学评论．

2012．4
[8]余文唐．程序从新：法理质辨与规则运用 [N]．检察日

报．2018．7．10
[9]郭晓明．关于程序法从新原则的几个问题 [J]．重庆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3
[10]曾霞．违法行为跨新旧法规能否按“从旧兼从轻”原

则处理 [N]．中国医学报．2016．5．23
[11]王贤吉．行政处罚案件中“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运用

[J]．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18．6
[12]闫嘉琦．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J]．广

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1
[13]李睿智．行政处罚“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问题研

究 [D]．湘潭大学．2023

　　　　　　　　　  责任编辑　张树彦

（上接第 52 页）

[J]．火力与指挥控制．2024．4
[4]陈笛、许博洋．情指行一体化的实证构建：概念演变、

运转体系与优化路径 [J]．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3．1
[5]曹礼海、龚天成、何明志．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内涵

及提升路径 [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5．1
[6]姚得水、刘志勇．警务合成作战机制的深入解读与运行

实践 [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3．1
[7]王龙、隋玉龙．公安机关在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中的新

角色和新机制 [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1
[8]黄亚茜、刘彬．数据要素赋能新质公安战斗力的理论逻

辑与实践路径 [J]．公安研究．2024．8
[9]欧海英．展望未来智慧警务建设 [J]．上海信息化．

2020．1
[10]谢晓专．美国情报产品标准与质量控制机制研究 [J]．
图书情报工作．2019
[11]管雨翔、王娟、张鹏．涉警网络舆情主题发现及情感

分析研究 [J]．情报工程．2023．6
[12]姜劲儒．关于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社会治理的思

考 [J]．公安研究．2022．10
[13]熊一新、董少平．论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公安工

作思想观念现代化 [J]．公安研究．2025．1
[14]赵伟、肖轶涛、周龙飞．基于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公安

合成作战指挥效能评估系统 [J/OL]．火力与指挥控制．

2025．12
[15]张武清．以情指行合成作战体系建设为牵引释放改革

动能实现战力倍增 [J]．公安研究．2023．12
[16]董中华、刘忠轶．新质公安战斗力的提升路径研究——

以“情指行”一体化为研究视角 [J]．北京警察学院学报．

2024．5
[17]路佳杰．一种基于 OODA循环的作战能力评估模型 [J]．
火力与指挥控制．2024．7
[18]刘东华．新质公安战斗力培育：警务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探索 [J]．公安教育．2024．6
[19]张兵、吴章学、刘剑郁．主动高效新警务模式构建研

究 [J]．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3．3
[20]范瑛．从警察胜任力到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的演进：

新视角、新质态、新路径 [J]．公安研究．2025．4

　　　　　　　　　  责任编辑    李  坤


